附件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增人口民族成份填报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填报民族成份
	
	身份证号
	

	父亲姓名
	
	身份证号
	
	民族成份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母亲姓名
	
	身份证号
	
	民族成份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本人          ，配偶           。根据《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特申请将子（女）的民族成份随           （父/母）确认填报为                         族。
                       申请人（签章）：父         

 母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此申请书仅适用于新增人口登记时确认及填报民族成份；
2.填表人须如实填写有关信息，保持表格整洁，不得随意涂改。
附件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申请表
       州、市（地）       县（市、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民族
成份
	
	申请更改
民族成份
	

	籍    贯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
	

	居住地
	

	申请变
更依据
	□随生父    □随生母    □随养父    
□随继父    □随继母    □随养母

	监护人
情况

	（父）姓名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母）姓名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其他

监护人
	姓名
	
	民族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
签字
	
	联系电话
	


备注：此表一式两份，县（市、区）、州市（地）民族事务部门各保存一份。
附件2－3：
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申请回执
          （申请人姓名）：
根据《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你于    年  月  日提交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申请表》，已收到，附带证明材料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市、区）民宗局
（盖章）
                             年X月X日
附件2－4：
公民民族成份变更证明材料补正告知书
           （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
你于    年    月    日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经审核，存在下列问题：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一、 需要补正提交的材料（内容）如下：
1、
2、
……

二、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理由：
1、
2、
……

如需咨询，请与×××联系，电话：×××
                        县（市、区）民宗局
(盖章)

                            年X月X日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县（市、区）民宗局各持一份。
附件2－5：
县（市、区）［    年］不受字第X号
公民民族成份变更不予受理告知书
            （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
你关于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经审核，根据《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因下列理由：
1、
2、
……

 根据（×条×款）不符合公民民族成份变更条件，我单位不予受理。如不服本决定，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县（市、区）民宗局
(盖章)

                           年X月X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县（市、区）民宗局各持一份。
附件2－6：
县（市、区）[    年]受字第X号
公民民族成份变更受理告知书
            （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
提交的（变更人）变更民族成份申请，经审核，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要求，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予以受理，将于十个工作日内上报（  x   x）州、市（地）民宗委进行复核，待复核后将告知审批结果。
                          县（市、区）民宗局
                                （盖章）
                               年X月X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县（市、区）民宗局各持一份。
附件2－7：
县（市、区）[    年]变告字第X号
同意公民民族成份变更告知书
        （申请人）：
你于   年   月   日提交申请变更民族成份的事宜，根据《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经审核，符合变更条件，同意你的民族成份由         族变更为       族。
请持此件，到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变更民族成份。
                       县（市、区）民宗局
（盖章）
                          年X月X日
附件2－8：
县（市、区）［    年］不变告字第X号
公民民族成份不予变更告知书
          （申请人姓名）：
你关于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经审核，因下列理由：
1、
2、
……
违反《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第×条规定，不予变更。
如不服本决定，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县（市、区）民宗局
(盖章)

                           年X月X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县（市、区）民宗局各一份。
附件2－9：
                        州、市（地）[年]民变字第×号
公民民族成份变更审批意见书
        县（市、区）民宗局：
根据《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规定， 你单位报送        （文书编号）       （申请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书，经审核，符合变更条件，同意其民族成份由         族变更为        族。
请协调公安部门做好民族成份变更登记工作。
                     州、市（地）民宗委
（盖章）
                          年X月X日
本审批意见书一式三份，县（市、区）民宗局一份，县（市、区）公安部门一份，州、市（地）民宗委存档一份。
附件2－10：
州、市（地）［    年］不变字第X号
公民民族成份不予变更审批意见书
        县（市、区）民宗局：
你单位关于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     （文书号），经审核，因下列理由：
1、
2、
……
违反《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第×条规定，不予变更。
                      州、市（地）民宗委
(盖章)

                               年X月X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县（市、区）民宗局一份，州、市（地）民宗委存档一份。
附件2－11：
州、市（地）［    年］撤民变字第X号
撤销公民民族成份变更审批意见书
        县（市、区）民宗局：
××关于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      （文书号），经核查，违反《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的第×条规定，因下列理由：

1、
2、
……

不符合公民民族成份变更条件。现撤销原审批意见书，同时，取消×××因变更民族成份所享受的权益。
                      州、市（地）民宗委
(盖章)

                           年X月X日
抄送：本审批意见书一式四份，县（市、区）民宗局一份，县（市、区）公安部门一份，与变更成份有关的单位一份，州、市（地）民宗委存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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